聊城市

关于组织开展第十届教育部科学研究成果奖（人文社会科学）“教育科学研究”专区省级推荐评选的通知

各单位：
1.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（人文社会科学）》与《全国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》两奖合并为《教育部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（人文社会科学》，每三年一届。  

2.关于组织申报第十届教育部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（人文社会科学）的申报通知已下发，教育科学研究专区由全规办组织，单独评审、单独公示。

3.省教育科学规划办实行限额申报，教育学申报范围与全规办项目基本一致，具体名额已在通知中写明。

4.成果时限为四年，2021年1月1日-2024年12月31日，不同于其他学科的三年。

5.统一使用《第十届教育部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（人文社会科学）“教育科学研究”专区申报汇总表（地方高校、市区县汇总专用）》进行汇总。

6.根据往年经验和相关领导指示建议，我市只推荐有支撑材料，已获奖且一定社会影响力的的专著[M]。 

如符合条件的请将申报表和汇总表（见附件）于下周一发邮箱lcjtkjy@163.com

联系人：张彦杰         联系电话：8242655
